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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赣财税〔2022〕35 号

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启用电子非税
收入一般缴款书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赣江新区财政金融局，省直各部门：

按照《财政部关于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通

知 》（财库〔2021〕46 号）、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子非税

收入一般缴款书有关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财

发办〔2021〕97 号）的统一部署和要求，我厅对非税收入收缴

管理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，对资金收缴和财政电子票据使用规

程进行了重新梳理，并定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开始启用江西省

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以下简称“电子缴款书”）。现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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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电子缴款书的性质。电子缴款书是指运用计算机和信

息网络技术开具、存储、传输和接收的数字电文形式的凭证。

电子缴款书既是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管理通用凭证，具有缴

款凭证和收款收据功能；同时，也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税

收入类财政票据。

二、电子缴款书适用范围。除税务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项

目外，所有其他非税收入项目取得的收入，均应由执收单位在

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上缴时开具电子缴款书。

三、电子缴款书上线时间。2022 年 12 月 20 日 24 时，对采

用直接缴款方式，在线使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开具非税收

入缴款通知书的，非税收入电子票据由《江西省政府非税收入

票据（电子）》切换成《江西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》。

2023 年 1 月 1 日零时，对通过接口对接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

开具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的，非税收入电子票据由《江西省政

府非税收入票据（电子）》切换成《江西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

（电子）》。

四、调整资金收缴和财政电子票据使用。启用电子缴款书

后，《江西省全面实施财政票据和非税收入收缴电子一体化管理

改革方案》（赣财非税〔2018〕12 号）规定的资金收缴和财政电

子票据使用规程作以下调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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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非税收入收缴和票据使用。

1.实行直接缴款方式的，执收单位通过在线或业务系统对

接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开具缴款通知（含缴款码，下同），缴

款人经全省统一的非税收入收缴渠道（含互联网支付渠道，下

同）缴款后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自动生成《江西省非税收

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》（样式见附件 1）。

2.实行集中汇缴方式的，执收单位确认资金已收缴后，在

线登录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向缴款人开具《江西省政府非税

收入票据（电子）》（样式见附件 2）。执收单位向财政汇缴时按

直接缴款方式执行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自动生成《江西省

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》。

（二）其他资金收缴和票据使用。

1.通过“赣服通”或“江西财政”微信公众号的“教育缴

费平台”收取的公办学校代收费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自动

生成《江西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（电子）》。

2.行政事业单位按照非税收入直接缴款方式收取的捐赠收

入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自动生成《江西省公益事业捐赠票

据（电子）》。

3.按规定可使用其他财政票据的非政府非税收入资金（不

含“教育缴费平台”收取的教育代收费），不再通过全省统一的

非税收入收缴渠道收缴。执收单位通过其他收缴方式，确认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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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已收缴后，执行直接开票方式，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

向缴款人开具对应的财政票据。

五、电子缴款书的单位签名。执收单位通过业务平台接口

模式对接省财政厅建设的“江西省政务服务统一支付平台”的，

开具电子缴款书时，应委托财政部门以代签方式进行单位签名，

确保财政部门依法代签。对执收单位以在线方式通过非税收入

收缴管理系统开具《江西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》的，

应保持数字证书(USB-key)始终在线状态，以保证开票时能随时

调取数字证书进行在线单位签名。

六、强化电子缴款书的社会化应用。按照财政部有关技术

标准、数据规范和票据格式，以及我省资金收缴和财政电子票

据使用规程调整要求，新启用的电子缴款书数据类型采用 XBRL

格式，版式文件采用 PDF 格式。各级财政部门、执收单位和缴

款人（报销单位）应贯彻落实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有

关规定，对于执收单位和报销单位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能够准

确、完整、有效接收和读取电子会计凭证及其元数据的，应直

接使用电子缴款书等财政电子票据进行报销、入账和归档。

七、执收单位年末工作安排。按照调整后的资金收缴和财

政电子票据使用规程，相关执收单位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

下工作：

1.已在线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开出非政府非税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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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缴款通知但尚未缴款的，执收单位应及时催缴，并督促缴

款人以 12 月 15 日为截点完成缴款。逾期未完成缴款的缴款通

知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将自动作作废处理。

2.已收取非政府非税收入资金，并在线通过非税收入收缴

管理系统开具了对应财政票据，且需集中汇缴但尚未完成汇缴

的，执收单位应在 12 月 15 日前完成汇缴，逾期未完成汇缴的，

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自动对应汇缴资金已开出的对应其他财

政票据作冲红处理。

3.执收单位业务平台通过接口方式已对接省财政厅建设的

“江西省政务服务统一支付平台”的，除政府非税收入仍通过

该支付平台收缴外，其他非政府非税收入资金应在 12 月 31 日

前调整为其他支付渠道收款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全面使用电子缴款书，是纵深推进

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要举措，是新时期国库集中收缴管理的具

体要求。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按照省厅统一部署，做好

资金收缴业务调整的各项准备工作，按期顺利实现电子缴款书

上线，加强财政电子票据应用。

（二）强化业务沟通。省厅以电子缴款书上线为契机，进

一步规范了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收缴业务，各级财政部门要

强化与执收单位和其他财政票据使用单位的沟通，增进部门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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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缴政策调整的理解和支持。要按照通知所提时限要求，主动

指导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原有票据业务的缴款等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培训宣传。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宣

传，扎实做好业务培训，提高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水平和工作效

率。各执收单位要增强服务意识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，增强

公众满意度，主动向缴款人说明电子缴款书的适用范围，不断

提高电子缴款书的公众接受度。

附件：1.《江西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》样式

2.《江西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（电子）》样式

江西省财政厅
（此处盖章）

2022 年 12 月 2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国库司，省审计厅，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，财政部江

西监管局，厅内各业务处室。

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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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《江西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（电子）》样式


